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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现行刑事政策述评 

——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周建军 

  

我国台湾地区在过去的五十年总体上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在相关刑事法理论、实践

方面十几次修正其现行刑法典，而以最近一次刑法典的修正在废立条文数目、理论突破层

次、及其实践指导意义为最，且涉及刑事政策的调整，引起学界颇多关注。大陆刑法学界始

终关注海峡对岸刑法学的研究进展，自其修法以来，规范评述较多，笔者以其相关的刑事政

策为视角就教同仁。 

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出台 

刑事政策以研究犯罪现象为基础，以防卫社会为目的，以在对犯罪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

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总结，为预防犯罪目的下的决策提供依据为内容而无论public policy

抑或criminal policy。所谓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也称两极化或者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

是指宽容的刑事政策和严格的刑事政策并行不悖。对于危害社会的重大犯罪抑或恶性强、危

险性大的犯罪人采取严格的刑事政策，主要是更多地、更长地适用监禁刑以充分罚恶来压

制、预防犯罪；对于轻微犯罪及改善可能的犯罪人，基于用刑谦抑、经济的考虑，主张非犯

罪化、行刑宽缓抑或社会化及其短期自由刑的易科（抑或转向）等制度来促进犯罪者重返社

会而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避免监狱人满为患并促成犯罪人的回归，防止其再犯。大陆著名的

刑法学家储槐植先生将两极化刑事政策概括为轻轻重重,并指出轻轻和重重两方面是相反相成

的,轻轻有利于更好地实现重重,使司法机关腾出力量打击重罪。[1] 

过去的五十年中，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聚变，由而引起价值观念紊

乱、道德沦丧，个人主义流行等社会问题。此中，又因其草根的民主态势产生了严重的黑金

政治问题，使得原本牵涉甚广的黑社会问题愈是变本加厉，治安日益败坏，犯罪增加，监狱

拥挤，政府形象受损，民众安全感严重缺失等等。诸如此类的刑事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对

抗犯罪的策略调整。台湾“法务部”1997年组成刑事政策研究小组委员会，邀请专家、实务

界人士讨论刑事政策的相关议题，该小组决定积极推进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1999年，再组

“刑事政策研究小组”，研拟修法条文的草案。其后检视其有关修法的说明和各修正理由发

现其所遵循的立法政策只有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一项。[2] 

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的刑法修正 

一般说来，理论和实务部门把宽严相济的分为从严的刑事政策和从宽的刑事政策。结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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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台湾刑法的修订，笔者整理如下。 

（一）从严的刑事政策（hard criminal policy） 

2005年1月7日，台湾地区刑法典（以下简称刑法）的总则修正六十一条、删除四条、增订

二条（共六十七条）；分则修正十五条、删除七条（共二十二条）；刑法施行法修正一条、

增订四条（共五条）。在其中，由于台湾社会近年的治安形势恶化，台湾民众宁信“治乱

世，用重典”对于民进党提出的废除死刑的议题始终反映冷淡，所以有关的修法并没有能废

除有关的死刑的条款。但是为了显示死刑废除之后，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执行不至于放纵

犯罪人，此次修法设计了死刑替代刑罚，为渐进式废除死刑做好准备。基于以上考虑，其从

严的刑事政策主要包括：在一罪一罚的罪刑平衡观念的指导下删除牵连犯、连续犯的规定；

同时应废除死刑的要求提高了无期徒刑假释的门槛和有期徒刑刑期的上限。 

1、提高数罪并罚执行徒刑的上限、及其死刑、无期徒刑减刑之刑度。修正条文第33条第

三款将数罪并罚的有期徒刑的最高上限从20年提高到30年。使得一罪与数罪的刑罚从徒刑刑

期上有所区分，既符合罪刑相适应的思想也适应人均寿命延长，最高20年的徒刑监禁尚且偏

低的实际情况。  

2、修正条文第77条第一项、第79条第一项提高假释门槛：无期徒刑须服刑逾30年，累犯

者须服刑逾40年，始得许假释；并将现行无期徒刑假释后满15年未撤消假释者的已执行之刑

以执行论中15年的规定修正为20年。 

3、规定三犯累犯制度，即特别累犯加重。原刑法典第47条只规定了再犯累犯，秉承美国

“三振法案”（后文详述）的精神，对曾犯最轻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累犯特别加重其

刑：此类累犯加重本刑二分之一，三犯者，加重本刑一倍。 

4、自首制度由必减改为得减。台湾刑法修改原第62条规定对于未发觉之罪自首而受裁判

者，“减轻其刑”的必减制为得减，较好地平衡了自首制度的功利价值与正当的个别衡量的

问题。通过赋予司法人员视犯罪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从宽处理的自由裁量权来封堵利用自首逃

避重刑惩处的路子,避免极端倾向,使立功受奖的刑事政策的贯彻更趋理性、严密。 

5、修正想象竞合，删除牵连犯、连续犯的规定。对牵连犯、连续犯规定的存在意义的争

议由来已久，此次修法删去第55条关于牵连犯的规定，对传统理论所认定的牵连犯视具体情

形分别以想象竞合或数罪处理；同时，因为连续犯所依据的连续关系既难遏制犯罪又失却罪

刑的平衡而致不公平，故删去连续犯的规定（第56条）与大陆法系的刑法规范理论接轨。第

55条增加对想象竞合处刑的规定：“但不得科以较轻所定最轻本刑以下之刑”。 

6、罚金易服劳役之期限由6个月提高至1年。台湾现行特别刑法所规定之罚金刑的数额多

见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的规定，第42条最高仅易科劳役6个月有违易处刑刑罚的相当性失却

罪刑的平衡,亦不利于发挥刑法的惩戒功能。 

7、第91条之一将性侵害强制治疗治疗期限从最长不超过3年修改为至“再犯危险显著降

低为止”的绝对不定期刑。台湾社会强势的妇女团体维持着通奸入罪的态势以为“悬在丈夫

头上的尚方宝剑，对花心的丈夫还是很有威慑力的”，[3] 对性侵害的强制治疗规定为绝对不

定期刑和通奸入罪一样于现代刑法理论有所违背。 

8、第10条对性交定义增加“或使之结合之行为”的方式，此本属于性交定义内涵。本条

还扩张了重伤范围，增列“严重减损”之情况为重伤内容。 

9、缓刑的效力不适用于褫夺公权。避免受到缓刑宣告却行使公权的现象。 

（二）从宽的刑事政策（soft criminal policy） 

至于从宽的刑法规范，此次主要有以下重点修正。 

1、刑法第1条增加“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处分，亦同”的规定。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处

分亦适用行为时之法，考量到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对人身自由剥夺的实质，适用罪刑法



定所要求的“以行为时法为限”的规定是人权保障的必要。 

2、缩小公务员的定义，排除公营事业机构人员的公务员归类。第10条将公务员的定义修

正为：(1)依法令服务于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所属机关而具有法定职务权限,以及其它依法令

从事公共事务,而具有法定职务权限者；(2)受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所属机关依法委托,从事与

委托机关权限有关之公共事务者。这一规定将本来受刑法贪污渎职罪规制的公营事业机构人

员排除在刑法公务员的适用范围之外,使其法律地位与民营机构人员平等,既缩小了贪污渎职

罪的主体范围，也符合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现代刑事法治的要求。 

3、限制褫夺公权的适用范围。原刑法第36条规定的褫夺公权制度,不分犯罪性质、情节,

一概剥夺犯罪人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之资格。修正后的刑法第36条删除了上述

四权之资格剥夺的规定，一般以为是基于配刑的比例原则和矫正犯罪人所需要的再社会化的

需要，将褫夺公权的内容限定于褫夺公务员之资格和公职候选人之资格。 

4、贯彻《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儿童权利公约》的要求，修正第63条，删除未

满十八岁人犯第272条“杀直系血亲尊亲属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规定。 

5、短期自由刑转处并放宽缓刑条件。为避免短期自由刑监狱行刑交叉感染、犯罪标签等

负面效果，扩大易科罚金的适用，并修正条文第74条使缓刑的宣告更有弹性，并参照缓起诉

的规定将刑罚以外的社会处遇的接受精神、心里辅导等适用于缓刑宣告执行事项。 

6、增列准中止犯。刑法第27条原采中止效果的客观主义，对中止犯“而因己意中止或防

止其结果之发生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修改后，兼顾到主观主义的要求，紧接其后增加

“结果之不发生，非防止行为所致，而行为已尽力为防止行为者，亦同”的规定，达到鼓励

中止行为的效果。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反思 

（一）重其重者，走向了重刑主义？ 

围绕着此次修法，曾有草案建议修改第33条将有期徒刑从原来的“二月以上十五年以

下”修改为“二月以上二十年以下，但遇加重时得加重至三十年”。结合有关累犯制度的加

重规定，有期徒刑的累积执行刑上限从二十年提高至四十年，与无期徒刑接近。同时，刑法

第51条关于宣告多数有期徒刑之数罪并罚的执行刑从“不得逾二十年”提高到四十年。修法

后，实际将有期徒刑上限从十五年放宽到二十年，数罪并罚的刑度的最高上限从20年提高到

30年。 

上述问题在立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的争议。一方面，台湾社会因人均寿命的大幅提

高，立法部门对于假释正值壮年的犯罪人的担心，故而大幅提高无期徒刑假释的门槛（实则

为两倍），结合“三振出局”制度下的特别累犯加重制度，表明当局寻求死刑制度的替代制

度，推动死刑废除的用意非常明显。立法机关认为对于犯重罪或累犯之行为人加重处罚，并

提高假释门槛与延长在监狱的矫治时间，使其罪当其罚，其目的在于确保社会安全与人民财

产之保障。[4]但是学界认为其突出的重罪重罚的政策方向相当明确，甚至过于苛刻，实则为

重刑化之刑法，[5]其主要依据在于：第一，人均寿命的提高不是要被关押长久的理由；第

二，有期徒刑区别于无期徒刑存在余生的适应问题，那么既然草案关于第33条的修正未获得

通过，将数罪并罚的执行上限提高到30年的正当性值得检讨；第三，认为量刑空间过大，原

本为10年以上的法定刑，量刑空间实则为10至15年，不可谓不大，现扩张为20年，使得量刑

权再度膨胀，近乎无所限制。 

台湾的刑事政策是否在宽严相济的行使之中走上了重刑刑法，得考究其相当一个时期犯

罪和立法的态势。观台湾社会，近些年由于政经危机加剧,犯罪活动越来越多。《法制日报》

载文指出：“青少年犯罪、毒品泛滥、暴力抢劫是台湾民众最担忧的岛内三大犯罪类型。调

查显示,过去一年来,69%的台湾民众被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所困扰,77%的民众担心自己或家人



成为下一个无辜受害者。” [6]还有严重的信用卡犯罪，世界级的伪卡中心地位，公娼制度的

存在也导致的“鼠系繁衍”的色情业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与此同时，伴随着传统价值观

念的分崩离析，其青少年吃摇头丸、飙车、吸食海洛因的现象日趋严峻；利用援交从事性交

易打短工的少女的年龄日趋年幼；[7] 警匪的枪战也日趋激烈。回顾台湾社会近年的一些加重

立法的出台往往遵循“严峻的犯罪态势――加重的立法出台” 的重其重罪模式。例如，台湾

“财政部”出台《银行法》等七法修正案大幅度提高金融犯罪刑罚之前，“高检署”金融犯

罪查缉督导小组清查出台中兴银行涉嫌对八大财团超贷新台币40亿元，并有无任何的列册报

表的情况下高达新台币七八百亿元的自有资金几乎被搬运一空的案件。[8] 2002年，台湾针对

严峻的洗钱态势，修正1996年的《洗钱防治法》，加重了他人帮助犯罪者洗钱及常业洗钱的

刑度，甚至原本直系血亲、配偶或同财共居亲属独犯洗钱罪的掩饰、收受、寄藏他人重大犯

罪所得财物,可以被免除刑罚的规定也被删除，改为规定可以减轻其刑罚。同一年，台湾“行

政院”通过“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电脑犯罪行为予以加重刑罚。而此种相继出台加重

立法的思路在2005年的刑法修正中达到一个高潮。所以，基于以上犯罪态势和重刑立法的范

例，台湾学者甚是担忧立法的重刑主义也不无根据。 

重刑主义，究其本质就是无论轻罪重罪一律适用比较重的刑罚,在重刑中再根据犯罪的轻

重分出等级的主张。反映在刑事政策，重刑主义产生重刑刑事政策，其指在刑事政策的价值

取向上具有重刑主义的倾向。现代重刑主义倾向的思想根源主要在于在刑罚价值取向上把刑

罚的威慑功能扩大化，过分依赖刑法的作用，过分迷信刑罚的威慑力量。[9] 马克思主义认

为，“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李斯特也认为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

好的刑事政策。但是笔者也不想完全否认重刑所具有的报复犯罪，遏制“犯罪得利”的心理

印象所具有的心理强制的作用。但是报复情怀毕竟失之理性乃刑罚的不经济并衍生暴力摹仿

的恶性心理环境，亦不利于犯罪的预防，实则因之刑罚非万能，搞刑罚迷信不是好的决策理

论。 

那么台湾社会的刑事政策是否真的走向了重刑主义？战后以来，用刑轻缓抑或经济成为

潮流，近些年，随着犯罪的高发态势产生了从刑事政策上日趋严格的走向，有学者称其为

“从宽容走向严格的刑事政策”。尽管如此，笔者以为台湾此次刑法的修改尚且不能说明其

重刑主义的抬头，抑或走向了重刑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自然包括重其重罪的刑事

政策，对其有关的修法可作以下理解： 

1、提高数罪并罚的徒刑执行期限、提高无期徒刑的假释门槛确实存在提防犯罪人危害社

会的考虑，也加大了对严重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其出发点却是为死刑的废除安排替代的处

罚制度。台湾刑法此次修改并没有废除现存的第333条第3款、第334条所规定的惟一死刑，有

关的修法有助于逐步向废除死刑的过渡。 

2、删除牵连犯、连续犯的规定，对传统理论所认定的牵连犯视具体情形分别以想象竞合

或数罪处理；对连续犯，因为连续犯所依存的依连续关系非实质的竞合，以一罪加重处尚有

违于罪数的平衡而致的不公平。台湾刑法既然确立了一罪一罚的思路，连续犯概括的故意和

重复同一的犯意及其连续的行为构成了对其数罚的主、客观基础，所以删除连续犯的规定尽

管争议较大，亦为相当。 

3、至于将性侵害强制治疗治疗期限修改为至“再犯危险显著降低为止”的绝对不定期

刑，笔者倒是以为过于苛刻。不过，台湾的妇女团体既然能维持通奸入罪的规定，基于矫治

名目纳性侵害的强制治疗为绝对不定期刑也是不难。当然，台湾刑法无论通奸入罪的规定抑

或上述的绝对不定期刑都有违现代自由的社会观念和保障人权的刑罚理念，亦是特别团体干

预刑事立法，有违用刑的谦抑和明确的范例，但是尚不足以说明台湾的刑事政策出现重刑迷

信，并因此走向了重刑主义。 

（二）“三振出局”应用于特别累犯，依据尚显不足 



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累犯与惯犯乃最大犯罪恐慌的制造者。对于此类犯罪人的改造，需要认

识到累犯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在情绪方面因缺乏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感情交往而情绪变化多

端；在情感方面缺乏怜悯和同情心，不易被情感左右；在犯罪行为方面，意志坚定，手段往

往更加残忍、野蛮；同时还伴随着丰富的犯罪经验和强烈的反社会意思。[10] 所以人格责任

论者认为对累犯量处的刑罚量应当包括后罪应当承当的刑罚和因累犯人格 “额外”从重的刑

罚量。 

三振出局是美国近十年来新创的法律，用以对付有两次犯罪前科的人。该规定在美国各州

不尽一致，大致指凡有两次重罪前科者，再犯重罪要受较长期限（如25年以上）或终身监禁

且不得假释。故采用棒球术语，指此类犯罪人不堪矫正，需将其淘汰出局。运用三振出局制

度解决特别累犯的量刑，一般认为存在以下疑问：其一，刑法第47条规定的三犯累犯乃多次

与司法机关交锋的人，事实上存在一些没有犯罪前科的习惯犯、常业犯，其犯罪人格与特别

累犯、惯犯无异，可能只是更加深藏不漏或巧于应对而没有前科，法律对特别累犯加重本刑

一倍岂不造成与上述类型犯罪人之间的严重失衡。其二，根据量刑理论，法官量刑应当权衡

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各种因素，以行为危害、行为人恶性、改造难度等为依据量处宣告刑

罚。如果三犯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强，加重本刑一倍也不为失当；若非其然，

法官也据此做一次重重处罚，并可宣告强制工作抑或其他保安处分措施，造成罪刑的失衡，

亦有背于行为刑法和罪责的要求。其三，从前文对累犯心理和人格的分析得出累犯从重的依

据在于对其犯罪人格承担的人格形成责任，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累犯人格形成之后确实具有

一定的持久性，但并不是终身不变的。在此，矫正理论特别提到要杜绝犯罪人“定型说”，

尽管有改造的难度，但是对三犯累犯假以独特的行刑对策，改变其失衡的需求结构，消除其

反社会性心理，培养其劳动能力并赋予工作机会等等外部环境和内部心理的改造能够恢复其

正常的人格。而三振出局制度在三犯累犯不堪改造，将其淘汰出局的理念下加重其本刑一倍

显然是失去国家对有关犯罪人的改造耐性，是国家矫正责任的渎职。 

与此同时，刑罚的加重影响心理强制的力度，但是犯罪心理的结构表明意志固然可以受法

定刑和处断刑的引导，但是对应于犯罪行为的刑罚的必然性和及时性对于犯罪的预防起到更

为关键的作用。[11] 所以“三振出局刑”制度以刑的加重来影响犯罪人的心理，固然有其可

取之处，但是对于特别累犯在内的犯罪人的预防，对应于犯罪的刑罚的及时性与必然性更为

有效且符合罪际平衡等配刑正当的要求。  

四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的废除 

2001年，台湾“法务部”公开宣布将从刑事政策面到法律面渐进推动废除死刑。在刑法典

修订之前,台湾立法机构已经废止岛内判处死刑最主要的法律依据——《惩治盗匪条例》。台

湾地区此次修订刑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向“渐进式废除死刑”的目标迈进。[12] 

亦如笔者在前文所言，此次修法调高有期徒刑上限和假释门槛,并落实重大刑事罪犯终身

监禁等措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建设死刑废除的替代制度，为配合“渐进式废除死”的目标所

做的准备。然而，台湾社会近年治安形势的恶化，使得台湾民众抱着杀人偿命、“治乱世，

用重典”等朴素的思维，对于废除死刑的议题始终反映冷淡。据台湾“法务部”3次调查的结

果,80%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13]为了显示死刑废除之后，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执行不至于

放纵犯罪人，故而有上述从重的修改。目前的台湾刑法仅有第333条第三款、第334条在海盜

罪有“绝对唯一的”死刑，台“法务部次长” 顏大和表示未来也将在刑法分则的修订中改为

“相对死刑”。负责审查的政务委员许志雄表示，废除死刑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还需要

配套措施与民众的接受，目前还没有时间表。[14] 

著名的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表示，台湾此次修法“对现存两个条文的唯一死刑未作修改，

实属美中不足，尚待继续修正”。[15] 尽管此次修法有轻有重，但是由于死刑条款的继续存



在，另一方面大幅调高有期徒刑上限和假释门槛,并落实的重大刑事罪犯终身监禁等措施，使

得重多轻少颇为显眼，若不能落实死刑的废除，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亦极有可能衍变成重刑

主义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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